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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 � � � � � � � �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2024-008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2024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

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供投资

者参阅。

一、2024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签约面积（平方米）/

车位（个）

同比增长（%）

签约金额

（万元）

同比增长（%）

竣工面积

（平方米）

同比增长

（%）

紫金城

住宅

（底商）

0.00 -100.00 0.00 -100.00

23,210.72 不适用

车位 0.00 -100.00 0.00 -100.00

二、2024年第一季度房屋出租情况

类型 出租面积（m2） 出租率（%） 租金收入（万元）

写字楼 8,605.01 44.68 124.69

其它 - - -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

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5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2024-009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2024年第一季度私募股权投

资管理业务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

下，供投资者参阅。 报告期指2024年1-3月。

一、报告期内基金募集资金情况

类型 实缴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

2024年1-3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在管基金累计实缴规模 264.15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在管基金剩余实缴规模 86.42

二、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管理情况

（一）公司管理的基金投资规模情况

类型 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

2024年1-3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在管项目剩余投资本金 81.07

（二）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获得沪深北证券交易所IPO审核通过的情况

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中无获得沪深北证券交易所IPO审核通过的情况。

三、报告期内公司基金项目退出情况

（一）报告期项目退出的情况

类型 数量（个） 投资本金金额（亿元） 累计收回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1 0.23 0.37

2024年1-3月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1 0.23 0.37

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 15 18.40 一一

注：1、上述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系在管基金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实现完全退出的全部项目，退出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上市、新三板挂牌、并购、转让/回购退出等。

2、根据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特点，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的累计收回

金额难以统计。

3、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基金收到项目回款合计4.24亿元，2024年1-3月在管基金累计收到项目回款

4.24亿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无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

四、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管理费、管理报酬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第一季度（1-3月） 2024年1-3月

基金管理费收入 72.05 72.05

管理报酬收入 3,942.09 3,942.09

合计 4,014.14 4,014.14

风险提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管理费及管理报酬收入与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故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收入数据仅供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报告期内按管理报酬收入排名前五大基金的管理报酬收入情况及依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第一季度

数据

（1-3月）

2024年累

计数

（1-3月）

是否存

在回拨

机制

是否存

在最低

回报

条款概述

1

苏州浦申

九鼎投资

中心 （有

限合伙）

3,796.42 3,796.42 是 是

分配原则：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间，本合伙企业可供分配现金（为投

资款分期支付或支付本合伙企业费用等而预留的合理金额除

外） 按普通合伙人或管理人确定的分配基准日进行分配，对

分配基准日前尚未分配的因出售或处置单个投资项目所获得

的可供分配现金进行分配。

1、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间，对于本合伙企业所有可供分配

收益，首先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按照各合伙人

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比例划分， 将普通合伙人及二类特殊有

限合伙人基于实缴出资比例而应得的投资收入划分给普通合

伙人及二类特殊有限合伙人， 其余部分按照本协议第1.2.2条

所述顺序进行分配。

2、剩余部分在一般有限合伙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内

部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分配：

2.1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投资

项目收到的扣除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可供分配的现金， 则在一

般有限合伙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内部按下列顺序和程序

进行分配：

2.1.1划分给一般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序进

行分配:

(1)分配时，首先返还一般有限合伙人的在该次分配中相

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

回报。 优先回报为其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

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内部收益率达到每年8%（单利）， 核算

内部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

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

配，直至分配金额达到第（2）条中向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的

优先回报额的25%, 即 (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

/80%)*20%；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80%向一般有限合

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2.1.2划分给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

序进行分配:

(1)分配时，首先返还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中

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分

配优先回报。 优先回报为其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

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内部收益率达到每年8%（单

利）， 核算内部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

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

分配，直至分配金额达到第（2）条中向特殊有限合伙人分配

的优先回报额的5.26%,即(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

回报/95%)*5%；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95%向一类特殊

有限合伙人分配，5%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2.3�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分得的

股息、分红、利息及其他现金收入，则划分给一般有限合伙人

的部分的80%应在一般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

行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划分给一类特殊

有限合伙人的部分的95%应在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

实缴比例进行分配，5%向管理人或者其指定第三方分配。

回拨机制：

1、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本协议所述款项业

绩报酬而导致一般有限合伙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的投资

成本未达到年内部收益率8%（单利）， 则管理人应将在合伙

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 分配给一般有限合伙

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用于

满足该内部收益率所需的资金需求， 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

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核

算一般有限合伙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成本年内部

收益率， 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

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2、如合伙企业终止时，本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管理人

自一般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之业绩报酬超过一般有限合伙人

获得的累计收益的25%，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配

给一般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到其获得

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条件为止， 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

超过其自一般有限合伙人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

后的余额；

3、如合伙企业终止时，本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管理人

自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之业绩报酬超过一类特殊有

限合伙人获得的累计收益的5.26%，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

回拨，分配给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

配），直到其获得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条件为止，但管理人应

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自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已经获得的业

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2

苏州祥盛

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

（有 限 合

伙）

68.52 68.52 是 是

分配原则：

某一投资项目所得的可供分配现金， 首先在所有参与该

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 按照各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比

例划分， 并将其中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部分支付给普通合伙

人。

1、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投资项目

收到的扣除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可供分配的现金， 则划分给普

通合伙人之后的其余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序进行分配：

（1）普通合伙人或管理人确定分配基准日，对分配基准

日尚未分配的因出售或者处置单个投资项目所获得的可供分

配现金进行分配。

（2）分配时，首先归还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

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回

报。 优先回报为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

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内部收益率达到每年10%（单

利）， 核算内部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

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

分配业绩报酬，直至分配金额达到第（3）条中向有限合伙人

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25%，即（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

/80%*20%）;；

（5）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80%向有限合伙

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2、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分得的股

息、分红、利息及其他现金收入，则将划分给普通合伙人后的

其余部分的80%按实缴出资比例向有限合伙人分配，20%作

为业绩报酬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

回拨机制：

1、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而导致有

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未达到年内部收益率10%（单利），则

管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分

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用于满足该内

部收益率所需的资金需求， 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

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核算有限合

伙人实缴出资额年内部收益率， 以各次实缴出资的起始日为

当次缴款截止日， 向有限合伙人分配资金的日期为每次分配

基准日止。

2、如果合伙企业终止时，管理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

获得的业绩管理报酬超出一下（1）和（2）两者之间的百分之

二十（20%）：

（1）已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累计分配额及管理人根据分

配原则第1条（4）、（5）、第2条的累计分配额之和；

（2）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

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

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直到其获得的业绩管理报酬满足

前述条件为止， 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

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3

苏州泰昌

九鼎投资

中心 （有

限合伙）

27.75 27.75 是 是

分配原则：

首先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 按照各合伙人

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比例划分， 将普通合伙人及二类特殊有

限合伙人基于实缴出资比例而应得的投资收入划分给普通合

伙人及二类特殊有限合伙人， 其余部分按照下述顺序进行分

配：

1、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投资

项目收到的扣除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可供分配的现金， 则划分

给一般有限合伙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

和程序进行分配：

（1）划分给一般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序进

行分配：

①分配时， 首先返还一般有限合伙人的在该次分配中相

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

②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 则向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

回报。 优先回报为其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

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内部收益率达到每年8%（单利）， 核算

内部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

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③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 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

配，直至分配金额达到第（1）②条中向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

的优先回报额的25%，即（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

80%）*20%；

④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 则该余额的80%向一般有限合

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2）划分给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

序进行分配：

①分配时， 首先归还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在该分配中相

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

②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 则向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分配

优先回报。 优先回报为其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

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内部收益率达到每年8%（单利），

核算内部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

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③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 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

配，直至分配金额达到第（2）②条中向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

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5.26%，即（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分配的

优先回报/95%）*5%；

④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 则该余额的95%向一类特殊有

限合伙人分配，5%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2、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分得的

股息、分红、利息及其他现金收入，则划分给一般有限合伙人

的部分的80%应在一般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

行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划分给一类特殊

有限合伙人的部分的95%应在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

实缴比例进行分配，5%向管理人或者其指定第三方分配。

回拨机制：

1、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上述业绩报酬而导

致一般有限合伙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成本未达到

年内部收益率8%（单利）， 则管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

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 分配给一般有限合伙人及一类特

殊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用于满足该内部

收益率所需的资金需求， 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

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核算一般有限

合伙人及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成本年内部收益率，自

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

基准日止。

2、如合伙企业终止时，本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管理人

自一般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之业绩报酬超过一般有限合伙人

获得的累计收益的25%，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配

给一般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到其获得

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条件为止， 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

超过其自一般有限合伙人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

后的余额。

3、如合伙企业终止时，本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管理人

自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之业绩报酬超过一类特殊有

限合伙人获得的累计收益的5.26%，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

回拨，分配给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

配），直到其获得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条件为止，但管理人应

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自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已经获得的业

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4

烟台昆吾

祥盛九鼎

投资中心

（有 限 合

伙）

15.85 15.85 是 是

分配原则：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间，本合伙企业可供分配现金（为投

资款分期支付或支付本合伙企业运营费用等而预留的合理金

额除外），原则上不得用于再投资（经全体合伙人决策同意的

除外），并按投资项目进行分配。

1、某一投资项目所得的可供分配现金，应当首先在所有

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 按照各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缴

出资比例划分， 并将其中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部分支付给普

通合伙人； 其余部分按下列顺序向有限合伙人和管理人或其

指定第三方进行分配：

（1）归还有限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际出资，直至各有限

合伙人均收回其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额为止。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10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优

先回报，直至有限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际出资总额的50%。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

分配业绩报酬，直至分配金额达到第（2）条中向有限合伙人

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25%。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80%向有限合伙

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回拨机制：

1、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而导致有

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未能全部收回或实缴出资额虽已收回

但未达到分配原则第1（2）条约定的优先回报收益率时，则管

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 分配

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但管理人应返还

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

额。

2、管理人所获业绩报酬应等于：基于有限合伙人实缴出

资比例所对应全部净收益（未分配业绩报酬之前）的20%。如

果合伙企业终止时， 管理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

绩报酬超出以下（1）和（2）两者之差的20%：

（1）已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累积分配额及管理人根据第

1.2.2条第（3）、（4）项累计分配额之和；

（2）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额。

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

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直到其获得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

条件为止， 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

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5

苏州夏启

宝寿九鼎

医药投资

中心 （有

限合伙）

12.32 12.32 是 是

分配原则：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间，投资组合公司变现、分红、利息等

收入不得用于再投资， 并遵循下列原则和顺序向有限合伙人

和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

（1）归还全体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实际出资。100%向全

体合伙人分配， 直至各合伙人均收回其在合伙企业的实际出

资额为止。

（2）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的80%按实际出资份额向全体

合伙人分配，20%向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分

配。

回拨机制：

在合伙企业清算时，以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苏州昆吾

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累计获得之收益分配超过合伙企

业整体净收益之20%， 则特殊有限合伙人将超出部分返还给

全体合伙人，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以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 若本合伙企业总体净收益率

低于50%，特殊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收益分配，在合伙企业清算

时特殊有限合伙人将其预分配的收益全部返还给全体合伙

人，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合计 3,920.87 3,920.87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本报告披露的经营指标及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相

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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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2023年12月修

订）》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

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说明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及具体情况；上一年度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应当说明涉及事项是否消除，仍未消除的应当说明具体

情况；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是否与会计师事

务所存在重大分歧。 ”

经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自查并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

“众华” ）交流沟通，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情况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如下：

一、2022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1.�保留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达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 0372023003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日，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鉴于上

述情况，众华无法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以及对年度报告其他信息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对公司2022年年

度报告发表保留意见。 上述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9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及其他相关披露文件。

2023年10月27日， 公司披露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3）。 2023年11月9日， 公司披露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3），对 2017�年至 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同时对 2022� 年年度、

2023�年半年度及 2023�年三季度的财务报表由期初数造成的影响一并追溯调整。

2023年12月28日，公司披露《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6），根据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49�号）相关内容，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前述立案调查已调

查、审理终结。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认为上一年度保留意见的基础事项现已消除。 相关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最终以

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为准。

2．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因公司2020、2021及2022年度连续亏损，且2022年末净资产为负值，已资不抵债，众华在公司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上述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3年6月29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及其他相关披露文件。

公司于2023年11月20日、2023年12月1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及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出售所持有的的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下称“中机电力” ）8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于2023年12月28日披露《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之

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5），公司不再持有中机电力股权，中机电力不再纳入上

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另外，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2023年12月29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豁免事项。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及债务豁免事项均有利于公司增厚净资产。 2024年1月31日，公司披露《2023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03），预计202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约为2亿元。

公司管理层在2023年内制订并采取包括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争取控股股东财务支持并加强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合作，避免同业竞争、聚焦主业、强化各业务板块经营规划等措施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公

司于编制本年度财务报表时，结合公司经营形势及财务状况，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估，认

为上述举措有效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升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亦将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情

况，进一步制订完善2024年的发展规划，进一步巩固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认为上一年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基础事项现已消除。 相关事项

的影响消除情况最终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为准。

二、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众华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正在按计划开展，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年报编

制及审计工作。

经和众华沟通，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及具体情况，

公司与会计师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目前尚

未发现重大分歧。 相关情况将以众华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三、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四次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详情见下表：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24年1月31日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4-004

2024年2月22日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2024-007

2024年3月7日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2024-009

2024年3月21日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2024-011

2024年4月4日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2024-015

2．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披露了《关于变更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暨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及

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为更恰当估计中小股东诉讼索赔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

的影响，经众华建议并与公司充分沟通，公司拟增加前述事项的观察时间，进一步明确资产负债表期后

事项对公司净资产的影响，确保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已将2023年年报披露日变更至2024年4月27日。

3．截至2024年4月12日，就中小股东诉讼索赔事项，公司已收到法院发出的中小股东诉讼索赔通知

97起，涉案金额共计1,344.78万元，未收到代表人诉讼索赔通知。 就前述各项案件，公司目前尚未收到正

式判决结果。 此外，公司近期新收到由部分中小股东委托的律师直接向公司发出的律师函，涉及中小股

东42人，涉及索赔金额共计998.56万元。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披露信

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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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四方大厦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3,273,4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5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秀环女士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

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张涛先生、祝朝晖先生及刘志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李佳琳女士、梅舒娟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首席财务官付饶先生、董事会秘书钱进文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229,396 95.9696 15,044,046 4.0304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08,396 95.9372 15,165,046 4.0628 0 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71,496 95.9541 15,101,946 4.0459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73,442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27,342 99.9876 46,100 0.0124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08,396 95.9372 15,165,046 4.0628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08,396 95.9372 15,165,046 4.0628 0 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71,496 95.9541 15,101,946 4.0459 0 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08,396 95.9372 15,165,046 4.0628 0 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08,396 95.9372 15,165,046 4.0628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50,507,666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2,765,776 1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4,841,746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924,03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11项议案均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瑶、付婉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〇二三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88� � � � � � �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24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3,023,5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19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陈士斌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陈士斌、陈培荣、赵仕江、张丽雯、刘明伟、陈海伦出席现场会议；

独立董事肖侠、解亘出席现场会议；独立董事蒋春燕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刘添养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吕良益出席现场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50,044 99.9145 170,311 0.0838 3,200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23,944 99.9016 191,611 0.0943 8,000 0.00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53,244 99.9161 167,111 0.0823 3,200 0.001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48,044 99.9135 167,111 0.0823 8,400 0.004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38,444 99.9088 181,911 0.0896 3,200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958,655 99.9680 59,900 0.0295 5,000 0.002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32,344 99.9058 184,111 0.0906 7,100 0.0036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28,994 99.9041 179,911 0.0886 14,650 0.007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745,005 97.8925 4,268,850 2.1026 9,700 0.004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740,205 97.8902 4,268,850 2.1026 14,500 0.0072

1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6,373 97.4710 155,111 2.0721 34,200 0.4569

12、议案名称：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81,358 98.6906 142,511 1.0280 39,000 0.2814

13、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34,244 99.9067 155,111 0.0764 34,200 0.01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77,912,6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7,625,1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420,784 99.1330 59,900 0.8001 5,000 0.066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4,298,484 99.4977 16,700 0.3865 5,000 0.115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122,300 98.6352 43,200 1.364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4,937,362 99.3090 170,311 0.6782 3,200 0.0128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4,911,262 99.2050 191,611 0.7630 8,000 0.0320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24,940,562 99.3217 167,111 0.6654 3,200 0.0129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的议案

24,935,362 99.3010 167,111 0.6654 8,400 0.0336

5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24,925,762 99.2628 181,911 0.7244 3,200 0.0128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25,045,973 99.7415 59,900 0.2385 5,000 0.02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4,919,662 99.2385 184,111 0.7331 7,100 0.0284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4,916,312 99.2251 179,911 0.7164 14,650 0.0585

9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20,832,323 82.9613 4,268,850 17.0000 9,700 0.0387

1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

案

20,827,523 82.9422 4,268,850 17.0000 14,500 0.0578

11

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

案的议案

7,296,373 97.4710 155,111 2.0721 34,200 0.4569

12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

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

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13,681,358 98.6906 142,511 1.0280 39,000 0.2814

13

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

案的议案

24,921,562 99.2460 155,111 0.6177 34,200 0.136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8为特殊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闵鹏、何心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62� � � � � � � �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9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4月12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长郑茳先生《关于提议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郑茳先生提议公司

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郑茳先生

2、提议时间：2024年4月12日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

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

起，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 展，本人提议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

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并在公司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

之后的三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上述三年内转让完毕，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

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公司披

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之后的三年内予以转让； 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上述三

年内转让完毕，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

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3、回购股份的方式：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为准。

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 。

6、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7、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行为。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内不存在增减持计划，若后续有增减持股份计划，将及时告知公

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承诺

提议人郑茳先生承诺：将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

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七、公司董事会对股份回购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 案，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事项需按 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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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838号齐鲁万怡大酒店，会议室15（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43,991,1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7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宁敏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国强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059,827 99.9307 931,300 0.069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债权类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059,827 99.9307 931,300 0.069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沈金艳 1,343,070,268 99.931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16,744,036 94.7310 931,300 5.2690 0 0.0000

2

关于调整公司债权

类自营业务规模的

议案

16,744,036 94.7310 931,300 5.2690 0 0.0000

3.01 沈金艳 16,754,477 94.79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董事沈金艳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正式履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何凌、乔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